
 

 
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 

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 
我市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 

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
（2023 年 12 月 27 日） 

 

市人大常委会： 

2023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，西安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

一次会议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

报告，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四个方面建议，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

告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深化改革创新，促进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

优做大”建议研究处理情况 

（一）深入推进国企改革。根据《陕西省国企改革深化提升

行动实施方案（2023—2025 年）》，建立上市后备企业资源库，

推荐 9户优质企业进入陕西省上市后备企业名单。落实《陕西西

安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实施方案》，征集入库综改属性

强、辐射作用好的重点项目 62 个。 

（二）不断完善国有资本功能。支持市属企业整合优质资源、

提升吸引力、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，入股发展潜力大、

成长性强的非公企业，支持综改基金以并购、重组、定增等多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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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最大限度放大国有资本功能。截至

11 月底，12 个项目已完成立项、5 个项目已完成投资决策，华

达股份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在深交所首发上市。 

（三）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布局。2023 年拨付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 6977 万元，支持国企创新、校企合作等项

目。2023 年市属国有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7.53 亿元，同比增长

33.6%。2024 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项目筛选评审优先科技

创新项目，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。 

（四）持续健全市属企业管理制度。制定印发《企业领导人

员管理规定》《董事会管理暂行办法》《外部董事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关于在直管企业全面实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

通知》等，为 13 户监管企业聘任外部董事 35 名，为企业遴选经

济管理类高层次人才 32 名，为监管企业配备总会计师 5 名。推

进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和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制度，334 户市

属企业、626 名经理全部实现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，市属企业管

理人员竞聘上岗 634 人，占比 36.5%。探索市场化选聘经理层机

制，先后为 7 户子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 13 名，助力企业高质快

速发展。 

（五）加大国有企业风险管控力度。实施国有企业“三重一

大”决策制度指导意见，以出资人身份开展监管企业审计，有效

防范企业决策风险。按照“不发生债券违约风险”原则，落实企

业债券全流程管理机制，指导企业严防债务违约风险。压紧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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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管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确保企业平稳有序健康安全发展。 

二、关于“推进国有金融企业发展壮大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

水平”建议研究处理情况 

（一）加快制度体系建设。对标先进地区金融国资管理模式，

在目前 8 大类 55 项制度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、公司

治理、产权管理、风险处置、董事管理、金融产品等制度体系，

通过绩效考核、薪酬测算等制度激发国有企业金融创新发展活

力，建立全周期、多层次、立体式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生态。 

（二）推动国有金融资本统计工作。据财政部金融企业财务

快报统计，我市纳入“快报”系统金融企业 86 家，资产总额为

7093.75 亿元，较年初增长 9.79%；负债总额 5389.40 亿元，较

年初增长 9.66%；所有者权益 1704.34 亿元，较年初增长 10.29%。

同时，指导区县财政部门积极履行本区域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

责，规范国有金融企业的国资管理工作。 

（三）发挥基金引导撬动作用。围绕壮大支柱产业、“秦创

原”创新驱动平台建设、城市综合能级提升等方面，整合布局“政

府引导基金＋产业投资基金”体系，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子

基金 130 支，注册规模 1464.91 亿元，已实缴到位 621.09 亿元，

其中撬动社会资本到位 472.08 亿元，政府母基金出资放大 3.37

倍，累计支持各领域重点项目 1466 个。 

（四）加强金融企业会计核算。严格落实财政部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》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引导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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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准确实施会计核算，对财务预算、履职待遇、业务支出等全面

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，盘活财政性沉淀资金 9549.13 万元。

市财政监管的地方金融企业总体运行平稳。 

三、关于“强化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，推进低效闲置资

产盘活利用”建议研究处理情况 

（一）加强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建设。印发了《西安市行政事

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和《西安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

处置管理办法》，从部门职责分工及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等方

面做出规范管理要求，为构建我市国有资产全口径、全覆盖“大

资产”管理的工作格局打好制度基础。 

（二）加快推进资产管理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组织实施工

作。全市 3907 家行政事业单位全部按期完成资产管理历史数据

迁移，2023 年 9 月，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管理模块正式上

线启用，为提升资产数据准确性、提高管理效率打下坚实基础。 

（三）加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盘活力度。落实党政机关“过

紧日子”要求，夯实单位资产管理主体责任，组织开展低效闲置

资产摸底清查，建立健全资产盘活工作机制，通过自用、共享、

调剂、出租、处置等方式，提高资产盘活利用效率。积极推进抗

疫资产盘活利用工作。 

（四）强化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。组织全市行政事业单位资

产管理负责人和业务人员参加相关政策业务培训，派专人到区县

和市级部门进行现场指导，设立业务咨询热线，不断提高部门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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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资产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。 

四、关于“加强国有自然资源保护修复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益

和保障能力”建议研究处理情况 

（一）完善生态修复规划。《西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

—2035 年）》已上报至国务院；西安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已

完成编制，目前正在公示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阎良、长安、临

潼、鄠邑、蓝田区县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已征求相关单位意

见，正在修改完善。加快推进秦岭北麓主体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

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，持续提升秦岭生态保护质量。 

（二）开展全民所有制自然资源的实物量清查。目前全市

13 个区县已经完成了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清查工作。清查试点工

作通过专家验收，数据成果经省核查、部备案，并已提交入库。 

（三）扎实做好自然资源资产审计查出问题整改。成立国有

土地批而未供处置工作专班，开展专项行动。2023 年 1—12 月，

我市供应各类建设用地 5.44 万亩，同比增长 18%。目前，“耕地

耕作层剥离再利用政策未落实”“秦岭矿山修复项目未按期完成”

等 13 项问题已完成整改。 

五、存在问题 

（一）全市国有企业（含金融企业）经营效益较低，竞争意

识和创新能力不够强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规模偏小。结合地域特

点布局还需要继续改善，作为旅游城市的特色产业和双中心城市

的新兴产业布局谋划还需要进一步加强。 

—  334  —



 

（二）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基础还比较薄弱，个别单位资

产处置不及时、资产出租未按规定审批，还存在闲置和超标准配

备资产的现象，国有资产盘活利用效率还需要提升。 

六、下一步工作 

聚焦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意见持续发力，

以“夯实工作责任、健全制度机制、强化改革创新、加强日常监

督”为重要抓手，促进我市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落实落细，确保我

市国有资产安全完整和国有资本保值增值，推动我市国有资产管

理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一）加强全市国有资产监管的法治建设，加强监管部门的

能力建设，拓宽协同渠道，完善监管制度和措施。 

（二）落实好全市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方案，不断完善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分配制度，优化国有资本支出投向，强化绩效管

理，支持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，鼓励科技创新，提高竞争力，

增强核心功能，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三）积极推进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基础信息数据治理，

夯实资产管理基础，充分利用调剂、共享共用、出租处置等多种

方式，不断提高资产盘活利用效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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